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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計署就漁農自然護理署 ("漁護署 ")管制瀕危物種貿易的

工作進行審查。  

 
 
2. 政府透過實施《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》 (第 586 章 ) 
( "《 條 例 》 " )， 保 護 《 瀕 危 野 生 動 植 物 種 國 際 貿 易 公 約 》

("《公約》")3 個附錄所列的瀕危動植物物種。1 《公約》透過許

可證及證明書制度，規管動植物物種的國際貿易。在該制度下，

如有關物種進出任何國家，必須具有所需的許可證/證明書。截

至 2020 年 12 月，《公約》規管 38  713 個物種，包括 5 945 個

動物物種和 32 768 個植物物種。這些物種已在《條例》的

附表 1 列明 ("列明物種 ")。漁護署負責《條例》的管理和執法，

而根據《條例》成立的保護稀有動植物諮詢委員會則提供意見。

在 2019-2020 年度，漁護署管制列明物種貿易的工作 (包括打擊

非法貿易 )所涉及的開支為 5,080 萬元。  

 
 
3. 委員會知悉審計署署長第七十六號報告書所載的以下

審查結果：  

 
許可證簽發及檢查工作  

 
─  審計署分析了瀕危物種許可證簽發及執法系統 ("發證

及執法系統 ")2 所載在 2016 年至 2020 年期間進行的

121 004 次貨物查驗 3 的紀錄，發現以下情況：  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《公約》是多國政府簽訂的國際協議，旨在確保野生動植物標本的國際

貿易不會危害到這些物種的生存。按物種受國際貿易威脅的程度，這些

物種分別被列入 3 個附錄內：附錄 I 涵蓋瀕臨絕種的物種；附錄 II 涵

蓋的物種目前雖未瀕臨絕種，但如不對其貿易嚴加管理，便可能變成有

絕種的危險；附錄 III 涵蓋的是《公約》個別締約國認為需要合作管制

其貿易的物種。  
 
 

2 發證及執法系統是漁護署採用的電腦系統，以利便簽發許可證/證明書

和相關執法工作。  
 
 

3 所有列明物種的進口、從公海引進、出口和再出口，無論須否申領許可

證，都必須於進入香港境內時或被移離香港前經漁護署查驗。有關進岀

口人士必須在最少兩個工作天前向漁護署預約進行有關查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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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有 103 691 次 (86%)查驗的查驗比率 4 並沒有記入

發證及執法系統中；  
 
(b) 審計署抽查了 25 份由漁護署檢查人員擬備的查驗

報告，發現其中 9 份 (36%)未能在查驗後 3 個工作

天內提交； 5 及  
 
(c) 每年曾進行督導檢查的貨物查驗工作的比例只有

0.1%至 1.4%，低於須就 5%的貨物查驗進行督導

檢查的要求；  
 

─  在 2016 年至 2020 年期間簽發的 79 944 張進口許可證、

出口許可證和再出口許可證中，有 13 394 張 (17%)的
有效期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已經屆滿。然而，

截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，有關的持證人仍未回覆漁護署

發出的催辦函並交回未使用的許可證；  
 
─  審計署抽查了 19 宗管有許可證 6 的申請，發現在 4 宗

為管有活體標本而提出的新申請中，並沒有相關存放

設施尺寸的紀錄；  
 
─  採用獨特標記 (即標識或標籤技術 )的物種數目有限，

當中包括人工繁殖的龍吐珠的微型晶片、象牙的防偽

標籤，以及鱷魚皮的標識編號；  
 
─  在 2016 年至 2019 年期間每年店鋪巡查 7 的次數 (介乎

1 885 至 3 102 次 )較每年巡查目標 1 500 次多出 26%
至 107%，但每年 1 500 次的巡查目標次數仍未有檢討； 

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查驗比率即已查驗貨物的比例。漁護署的操作手冊訂明，須採用根據標

本的重量或數量而釐定的最低查驗比率，並須盡量在查驗報告記錄實際

查驗比率。  
 
 

5 根據漁護署的操作手冊，檢查人員應在查驗貨物後 3 個工作天內向其督

導人員提交書面報告，並更新發證及執法系統內的查驗紀錄。  
 
 

6 根據《條例》，如要管有附錄 I 物種的標本或源自野生的附錄 II 物種

的活體標本，除非獲得豁免，否則必須事先申領由漁護署簽發的管有許

可證。  
 
 

7 漁護署會到各類零售店 (例如濕貨市場、水族店、寵物店、花店、工藝

品店和中藥店 )進行店鋪巡查，以偵測可能違反《條例》的個案，以及

教育店鋪負責人認識《條例》的規定，特別是規定的修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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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  審 計 署 從 2017 年 的 店 鋪 巡 查 報 告 中 抽 查 了 約

150 份，發現當中有 24 間店鋪已經停業。然而，截至

2020 年 12 月，在該 24 間店鋪中，有 16 間 (67%)仍未

從發證及執法系統的店鋪名單中刪除；  
 
─  在 2016 年至 2020 年期間，有 93 次店鋪巡查發現違

規情況。然而，在該 93 次巡查中，有 54 次 (58%)的
報告是在巡查後 2 至 11 個工作天才提交； 8  

 
調查及檢控  
 
─  在 2010 年至 2020 年 11 月期間，涉嫌違反《條例》

而立案調查的個案共有 6 126 宗。而截至 2020 年

11 月，顯示為正在調查及檢控的個案有 327 宗。審計

署抽查了其中 20 宗作進一步審查，發現有 15 宗個案

的調查及/或檢控已經完成，但漁護署並未採取所需

的跟進行動 (例如並未發出警告信及/或並未申請法庭

命令以沒收檢取的標本 )；  
 
─  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，在上述 6 126 宗個案中，有

601 宗顯示為有待申請法庭命令，以沒收檢取的標

本。在該 601 宗個案中，有 566 宗與違例日期相距已

逾 1 年；  
 
─  在 2011 年至 2020 年期間，由已登記線人 9 提供情報

的數目每年平均只有 29 項，佔全年接獲情報總數的

20%至 40%。根據情報使違例者被定罪的個案的酬賞

水平自 1999 年訂立後一直未有修訂；  
 
其他相關事宜  
 
─  漁護署負責保管在執行《條例》的過程中檢取的列明

物種標本。審計署留意到，漁護署並沒有就可予處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根據漁護署的操作手冊，如發現某處所違規並須採取跟進行動，檢查人

員應在該次巡查的下一個工作天或之前，向督導人員提交有關處所的巡

查報告。  
 
 

9 漁護署自 1999 年起設立酬賞制度，以鼓勵公眾提供有關非法進出口和

管有列明物種的情報。任何人如有意提供有人非法進口、出口及管有列

明物種的情報，可向漁護署登記成為線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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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活體標本另行擬備清單，而活體/死體標本的處置/

丟棄工作也未有按漁護署操作手冊的規定定期進行； 
 
─  漁護署對存放其檢取的標本的護理中心 10 進行的視察

工作，大部分沒有備存妥善紀錄；  
 
─  上一次死體標本盤點工作在 2013 年進行，而就所檢

取標本進行的每年盤點工作，則已因為人手調配的關

係而暫停；及  
 
─  漁護署於 2011 年推出一項安置計劃，安排合適人士

領養屬附錄 II 物種 11 的寵物。有兩個非政府機構加入

該計劃。漁護署沒有定期到訪該兩個非政府機構或就

該項計劃進行全面檢討。自 2015 年 1 月起，漁護署

沒有向保護稀有動植物諮詢委員會匯報捐贈予該兩

個非政府機構的活體動物的數量和物種。  
 
 

4. 委員會並無就此事舉行公開聆訊，但要求政府當局就下述

事宜作出書面回應：漁護署就管制列明物種貿易實施許可證制

度和進行檢查工作的情況；漁護署就涉嫌違反《條例》的個案

所進行的調查及檢控工作；標本的盤點安排；以及列明物種寵

物安置計劃。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的回覆載於附錄 9 及附錄 10。 
 
 
5.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落實審計署各項建議

的進展。 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 活體標本會送往適當的護理中心暫時存放和照顧。  
 
 

11 指已在寵物市場有售且保育價值較低的物種。  
 
 


